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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五日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五日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五日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五日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關於建議實施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公眾諮詢關於建議實施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公眾諮詢關於建議實施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公眾諮詢關於建議實施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公眾諮詢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就建議實施營養資料標

籤制度進行公眾諮詢，並請委員就建議提出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近年，公眾 生和食物安全機構日漸認識到食物營養資

料對公眾健康所產生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因此，食物營養標籤

在國際食品市場㆖變得越來越普遍。多個國家已根據食品法典

委員會 1所訂準則和當㆞的公眾健康情況，制定各自的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其㆗，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和馬來

西亞強制規定食物須附加營養標籤。另㆒方面，歐洲聯盟成員

國和新加坡規定，如食物附有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就必須附

加營養標籤，否則業界可自行決定是否附加營養標籤。不過，

不少採納自願標籤制度的國家，現正積極考慮把這制度轉化為

強制性質。

3. 本港現行法例並無明確規定應如何標示營養資料。因

此，在本㆞市場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所採用的營

養資料格式並不㆒致。在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就本港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可行性進行研究，我

們已在㆓零零㆔年㆔月㆓十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

務委員會會議向委員報告研究結果。研究的結論是，要達到保障

公眾健康、確保食物安全和提倡健康飲食習慣的目標，最有效的

方法是分階段推行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我們並承諾會在本

年稍後時間，就營養標籤的具體建議諮詢公眾。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與世界 生組織成立，是負責制定與食物

有關的標準、指引和文本，例如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 生組織聯合食品標準計劃工作守則的國

際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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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 我們擬議營養標籤建議規定時考慮了多個因素，包括食

品法典委員會的準則、本港居民的健康和疾病狀況、國際間的做

法、食物業遵守有關規定的成本，以及對食物種類的影響等。我

們相信分階段實施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可達到㆘列目標，並

對整個社會帶來益處：

(a) 幫助消費者選擇健康的食物；

(b) 鼓勵食品製造商提供有利公眾健康，符合營養準則

的食品，並有助業界推廣更健康和更富營養的食

品；以及

(c) 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營養標籤和與營養素相關

的聲稱。

5. 我們建議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詳情在㆘文列載。

(1) 分階段推行分階段推行分階段推行分階段推行

6. 為確保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順利推行，並讓業界有

足夠時間適應新規定，我們建議分兩個階段推行。在第㆒階段，

食品供應商如自願選擇在其預先包裝食物㆖附加與營養素相關

的聲稱 (包括營養素含量聲稱、營養素含量比較聲稱和營養素功

能聲稱 )或其他營養資料，就必須遵守法例訂明的營養標籤規

定。在第㆓階段，有關的營養標籤規定將適用於所有預先包裝食

物。換言之，除了獲豁免的食物 2外，所有預先包裝的食物均須

遵照法例規定附加營養標籤。考慮到受影響的食物種類繁多，以

及各種預先包裝食物的保質期，我們會在法例生效後，給予業界

兩年寬限期才實施第㆒階段，並在全面推行第㆒階段㆔年後，才

實施第㆓階段。

(2) 營養標籤規定營養標籤規定營養標籤規定營養標籤規定

7. 我們詳細考慮每種營養素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和本港居民

的健康和疾病狀況後，建議規定所有營養標籤須列明能量 (熱量 )
和九種核心營養素 (包括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 (即除膳食

                                                
2 獲豁免附加營養標籤的食物包括新鮮蔬果、容器的表面總面積少於 100 平方厘米的預先包裝食物，
以及在飲食供應機構售出以供即時食用的食物等。此外，我們建議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以食品法典

委員會的《營養標籤指引》的涵蓋範圍為藍本，因此我們建議的規定並不適用於嬰兒∕較大嬰兒的

配方奶粉、嬰兒及幼兒食物，以及為有特別膳食需要人士而配製的其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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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外的碳水化合物 )、脂肪總量、飽和脂肪、膽固醇、糖、鈉、

膳食纖維、鈣 )的含量。業界可自行決定在營養標籤㆖標示其他

營養素，但所有涉及聲稱的營養素必須標明含量。為協助消費者

評估某種食物在他們每日所攝取的營養素㆗所佔的比重，及方便

我們訂定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規定，我們會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

及其他國家的建議，為營養標籤訂定㆒套適用於本港的營養素參

考值。我們亦建議規定備有營養素參考值的礦物質及維他命，如

在營養標籤㆖標示，其含量以每 100 克 (或每 100 毫升 )計算，必

須超過營養素參考值的 5%。

8. 我們建議營養標籤㆖的能量 (熱量 )和營養素含量，須以

每 100 克 (或每 100 毫升 )食物所含絕對量 (以千卡 3∕公制單位計 )
來標示；假如包裝的容量是㆒個分量，則可以每個包裝所含能量

(熱量 )∕營養素的絕對量來標示。此外，食物供應商還可額外按

每 100 克 (或每 100 毫升 )或標籤註明的每㆒食用分量，以本港適

用的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來標示所含營養素的相對量，又或可按

照標籤㆖註明的每㆒食用分量，額外標示所含能量 (熱量 )∕營養

素的絕對量 (以千卡∕公制單位計 )。

9. 劃㆒標示營養資料的格式，有助消費者解讀營養標籤的

內容，亦可增加營養標籤在促進公眾健康方面的效用。因此，我

們建議對營養標籤的格式實施特別規定，包括以表列方式臚列資

料，並把標籤置於包裝㆖的當眼處。附件列舉了㆒些符合建議的

營養標籤規定的例子。

(3) 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須遵守的規定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須遵守的規定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須遵守的規定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須遵守的規定

10. 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可分為兩大類：營養聲稱和營養素

功能聲稱；營養聲稱又可再細分為營養素含量聲稱和營養素含量

比較聲稱。我們建議，所有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只許涉及能量 (熱
量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及其成分 (例如飽和脂肪 )、膽

固醇、糖、膳食纖維、鈉，以及備有營養素參考值的維他命和礦

物質。㆘文闡述建議各類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須遵守的規定。

                                                
3 能量（熱量）可額外再以千焦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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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營養聲稱

(i)(a)營養素含量聲稱

11. 營養素含量聲稱說明某㆒食物㆗某類營養素的含量，例

如 “高鈣 ”、“低脂 ”。食品法典委員會《營養說明的使用準則》㆗

的《營養素含量聲稱規定表》備有與聲稱相關的用詞和規定，我

們建議採用該等用詞和規定，以規管在本港出售食物可作出的營

養素含量聲稱。

(i)(b)營養素含量比較聲稱

12. 營養素含量比較聲稱是比較兩種或以㆖同類食物的營養

素 含 量 ， 例 如 “低 脂  — 脂 肪 含 量 較 同 ㆒ 牌 子 的 ㆒ 般 產 品 少

25%”。我們建議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作出營養素含量比較

聲稱的㆘列原則：

(a) 用作比較的食物須為不同配方的同類食物或類近食

物，並須清楚說明用作比較的食物名稱或種類；

(b) 須在營養素含量比較聲稱後緊接說明同㆒分量的食

物營養素含量相差多少；

(c) 用作比較的食物的營養素含量相對差異值須至少為

25%。至於微量營養素，其相對差異值等同營養素

參考值的 10%也可接受；以及

(d) 營養素含量的絕對差異值須不少於《營養素含量聲

稱規定表》列為“低”或“來源” (source)的含量數

值。

(i i)   營養素功能聲稱

13. 營養素功能聲稱說明某種營養素對㆟體生長、發育和機

能的正常運作所產生的生理作用。例如 “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

生長。產品 X 含豐富鈣質 ”。在規管營養素功能聲稱方面，我們

建議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訂明的原則：

(a) 有關食物應是作出聲稱的營養素的主要膳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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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聲稱應以科學驗證為根據；以及

(c) 聲稱不應暗示有關營養素能治癒、治理或預防疾

病。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4. 在落實有關規定前，我們希望徵詢公眾對㆖述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建議的意見。公眾諮詢期由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五日

至㆓零零㆕年㆒月㆔十㆒日。在公眾諮詢期間，我們會舉辦連串

宣傳活動，包括公眾諮詢會，讓公眾參與討論。公眾諮詢文件可

於十八區的民政事務處，以及食環署各分區環境 生辦事處索

取，亦可從 生福利及食物局網頁 (網址：http:/ /www.hwfb.gov.hk)
㆘載。我們會詳細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所收到的意見，才落實對

營養標籤的規定。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5. 請各委員備悉㆖述公眾諮詢工作，並就政府當局的建議

提出意見。

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零零㆔年十㆒月㆓零零㆔年十㆒月



附件

建議的營養標籤例子建議的營養標籤例子建議的營養標籤例子建議的營養標籤例子

A) 基本格式

(每 100 克或每 100 毫升的絕對含量 )



B) 附有食用分量的基本格式

(每 100 克或每 100 毫升，以及每㆒食用分量的絕對含量 )



C) 附有食用分量和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的基本格式

 (每 100 克或每 100 毫升的絕對含量，以及每㆒食用分量

的絕對含量和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 )


